






















附件

上海市第六次国民体质监测工作方案
（幼儿、成年人、老年人部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全民健身条例》《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国民体质监测工作规定》以及国家体育总局等9部门《关于开展第六次全国国民体质监测工作的通知》《第六次全国国民体质监测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国家方案”）的要求，结合本市实际，现定于2025年开展上海市第六次国民体质监测工作。为确保本次监测工作顺利实施，特制定本方案。

一、监测目的

全面了解掌握本市市民体质现状和变化规律，完善市民体质监测系统和数据库，配合完成《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实施效果评估，推进“健康上海”建设进程，为制定新周期全民健身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为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水平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能力，提升全体市民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服务。

二、组织领导

（一）市体育局牵头，会同市教育、民族宗教、民政、财政、农业农村、卫生健康、统计、总工会等部门，领导和协调本次国民体质监测工作。

（二）市教委负责组织各区教育部门配合体育部门组织实施幼儿体质监测工作。

（三）市民族宗教局负责协助组织少数民族人群体质监测工作。

（四）市民政局负责协助组织高龄老人体质监测工作。

（五）市财政局负责配合相关部门，根据其职责落实相关工作经费。
（六）市农业农村委负责协助组织农村人群体质监测工作。

（七）市卫生健康委负责组织各区卫生健康部门配合各区体育部门选派医务人员做好本次国民体质监测医务保障工作。

（八）市统计局负责市体育局申报的本次国民体质监测统计调查项目的批准工作，以保证监测的规范有效。

（九）市总工会负责组织企业监测单位工会配合体育部门组织实施国民体质监测工作。

（十）市市民体质监测指导中心（上海体育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市监测中心”）负责全市具体组织实施工作。

（十一）各区体育局负责组织实施本区国民体质监测工作。

三、监测网络与任务

本次监测工作覆盖全市16个区，其中徐汇区、浦东新区、杨浦区、松江区、嘉定区、奉贤区6个区为国家级国民体质监测片（以下简称“国家片”），国家片的国家监测点监测数据将纳入全国国民体质监测统计数据库，其余10个区为上海市国民体质监测片（以下简称“本市片”）。国家片和本市片所有监测点监测数据将全部纳入上海市体质监测数据库。

沿用2000年上海市国民体质监测工作中建立的监测网络开展本次国民体质监测工作。原则上不改变各区监测点，与第五次国民体质监测保持一致，如确需替换须符合同质要求，并上报市监测中心批准方可执行。本次监测中心城区和郊区城镇人群统一称为城镇人群，与国家分类方法保持统一。

幼儿监测点：城镇、农村两类人群监测点均为幼儿园。

成年人监测点：城镇体力、城镇非体力两类人群监测点以工作单位为主，社区（居委）为辅（仅用于补充在工作单位无法抽取的个别人群）；农村人群监测点为行政村（村委）。

老年人监测点：城镇人群监测点为社区（居委）；农村人群监测点为行政村（村委）。

（一）市体育局任务

1．制定本市国民体质监测工作方案；

2．指导市监测中心完成本市数据采集和报送；

3. 审核本市第六次国民体质监测工作总结并报送至国家国民体质监测中心；

4. 发布本市第六次国民体质监测公报。

（二）市监测中心任务

1．配合制定本市国民体质监测工作方案；

2．组织培训本市国民体质监测技术骨干；

3．发放工作手册和科学健身指导手册等；

4．指导本市国民体质监测技术工作；

5．编印监测工作简报，宣传、指导开展监测工作；

6．收集、整理、保存监测工作资料；

7．验收、汇总本市国民体质监测数据；

8．研究分析本市国民体质监测数据，向市体育局报送监测结果；

9．完善和管理市民体质监测数据库及相关资料档案；

10. 配合市体育局发布本市第六次国民体质监测公报。

（三）各区体育局任务

1．制定本区国民体质监测工作实施方案；

2．培训本区国民体质监测工作人员，组建监测队，开展监测工作；

3．宣传监测工作，收集、整理、保存监测工作资料；

4．组织开展基于国民体质监测的科学健身指导；

5．检查、验收、汇总监测队上传的数据，按规定上传数据至国家国民体质监测中心和市监测中心。

（四）监测队必须具备的条件

1．每队至少拥有22名培训合格的工作人员（其中女性不少于3人）。监测队岗位分工及最低人数配置见附件1；

2．按国家国民体质监测中心要求配备国民体质监测仪器、器材；

3．必须有医务保障，保障测试现场安全，确保发生意外伤害事故时能够及时进行处理。

四、监测对象与抽样

（一）监测对象

本次国民体质监测对象为3至79周岁（不含7—19周岁人群）的上海常住居民。监测对象要求具有生活自理能力、基本运动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正常思维能力，发育健全且无运动禁忌症。

（二）类别和样本量

监测对象分为幼儿（3—6岁）、成年人（20—59岁）和老年人（60—79岁）三个年龄段。

各区监测的人群类别和样本量见附件2。

1．幼儿分为城镇幼儿、农村幼儿两类人群，每1岁为一个年龄组（3岁、4岁、5岁、6岁），各区对应监测人群每个年龄组男女各抽样50人（浦东100人）。

城镇幼儿是指本人居住和生活在城镇一年及以上，监测点在城镇的幼儿；农村幼儿是指本人居住和生活在农村一年及以上，监测点在农村的幼儿。

2．成年人分为城镇体力劳动者、城镇非体力劳动者、农民三类人群，以每5岁为一个年龄组（20—24岁、25—29岁、30—34岁、35—39岁、40—44岁、45—49岁、50—54岁、55—59岁），各区对应监测人群每个年龄组男女各抽样50人（浦东75人），其中嘉定、松江、奉贤、金山、青浦、崇明城镇体力和城镇非体力两类人群每个年龄组男女各抽样25人。

城镇体力劳动者是指居住和生活在城镇一年及以上，从事体力工作，监测点在城镇的人员；城镇非体力劳动者是指居住和生活在城镇一年及以上，从事脑力工作，监测点在城镇的人员；农民是指居住和生活在农村一年及以上，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或其他工作，监测点在农村的人员。

3．老年人分为城镇老年人、农村老年人两类人群，以每5岁为一个年龄组（60—64岁、65—69岁、70—74岁、75—79岁），各区对应监测人群每个年龄组男女各抽样100人（浦东200人）。

城镇老年人是指居住和生活在城镇一年及以上的老年人；农村老年人是指居住和生活在农村一年及以上的老年人。

抽取样本时，应按照实足年龄进行。全市幼儿、成年人和老年人总样本量共计46800人。

（三）抽样原则

第六次国民体质监测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原则抽取监测对象。本次监测的抽样点应以2020年上海市第五次国民体质监测时的抽样点为基础抽取样本，特殊情况可微调或增补，国家片的国家抽样点需通过市体育局上报国家体育总局批准，国家片和本市片的上海抽样点需通过区体育局上报市体育局批准。

五、监测内容

统一采用“国家方案”确定的问卷调查指标和体质检测指标两部分，其中问卷调查采用小程序填写方式。

（一）问卷调查内容

1. 个人基本信息（年龄、职业及受教育程度等）。

2. 身体活动与体育锻炼行为（职业、交通、家务以及闲暇时间的身体活动水平，久坐行为与电子屏幕时间）。

3. 健康相关指标（与体质高度相关的行为与疾病风险情况）。

（二）体质检测指标

第六次国民体质监测体质检测指标同第五次监测，见表1。

表1  第六次国民体质监测体质检测指标

	
	检测指标
	幼儿

（3—6岁）
	成年人

（20—59岁）
	老年人

（60—79岁）

	身

体

形

态
	身   高
	●
	●
	●

	
	坐   高
	●
	
	

	
	体   重
	●
	●
	●

	
	胸   围
	●
	
	

	
	腰   围
	
	●
	●

	
	臀   围
	
	●
	●

	
	体 脂 率
	●
	●
	●

	身

体

机

能
	安静脉搏
	●
	●
	●

	
	血    压
	
	●
	●

	
	肺 活 量
	
	●
	●

	
	功率车二级负荷试验
	
	●
	

	
	2分钟原地高抬腿
	
	
	●

	身

体

素

质
	握    力
	●
	●
	●

	
	背    力
	
	●
	

	
	立定跳远
	●
	
	

	
	纵    跳
	
	●
	

	
	俯卧撑（男）/跪卧撑（女）
	
	●
	

	
	1分钟仰卧起坐
	
	●
	

	
	坐位体前屈
	●
	●
	●

	
	双脚连续跳
	●
	
	

	
	15米绕障碍跑
	●
	
	

	
	30秒坐站
	
	
	●

	
	走平衡木
	●
	
	

	
	闭眼单脚站立
	
	●
	●

	
	选择反应时
	
	●
	●


注： ● 表示该年龄组检测此指标。
六、监测经费

第六次国民体质监测工作经费由市、区体育行政部门通过用于体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安排。同时，积极争取社会各界支持国民体质监测所需工作经费。
七、监测仪器与器材

本次监测工作原则上使用第五次国民体质监测的仪器与器材，如需另行采购，仪器、器材需满足以下条件：

（一）测试方法需符合《国民体质测定标准（2023年修订）》的规定。
（二）产品质量需符合GB/T 44700-2024《国民体质测试器材 通用要求》的规定，并获得有资质的专业技术机构出具的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

（三）测试的信度和效度需符合T/CSSS 023-2025《国民体质测试器材校验要求》的规定，由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出具测试报告，并获得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出具的标准符合性证明。

（四）数据报送需符合T/CSSS 020-2024《国民体质监测数据接口要求》的规定，由通过CNAS实验室认可的机构出具测评报告，并获得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出具的标准符合性证明。

（五）数据管理系统需要使用国产系统，满足国家网络和数据安全的相关要求。
八、工作进度
（一）准备阶段（2025年1月—3月）

1．2025年1月，组织国家片区有关人员参加国家体育总局举办的“第六次国民体质监测工作动员部署会”和“第六次全国国民体质监测技术培训班”。
2．2025年3月上旬，市监测中心配合市体育局组织完成第六次国民体质监测市级培训和考核。

3．2025年3月中旬，市体育局向国家国民体质监测中心报送本市国民体质监测工作方案。

4．2025年3月下旬，各区完成抽样点核实和仪器、器材调试等工作。市监测中心完成监测数据采集质量控制软件与监测器材端口对接工作。
（二）测试阶段（2025年3月—7月）
1．2025年5月，市体育局联合相关部门下发上海市第六次国民体质监测工作方案。
2．各区确定各监测点具体测试计划，6月底前完成国家监测点的数据采集和上报，7月底前完成上海监测点的数据采集和上报。国家国民体质监测中心和市监测中心将分别通过质控网络平台做好数据质量控制工作。

3．各区按照统一要求，体质检测数据实时上传。

4．国家国民体质监测中心和市监测中心将根据各区的测试时间，组织质控人员到测试现场进行调研和指导。
（三）总结阶段（2025年8月—2026年12月）

1．2025年8月底前，各区向市监测中心报送第六次国民体质监测工作总结，市监测中心向国家国民体质监测中心报送工作总结。

2．2025年12月底前，国家国民体质监测中心适时返回上海监测数据。

3．2026年1月—4月，市监测中心组织撰写《上海市第六次国民体质监测公报》，并上报市体育局批准。

4．2026年5月，市体育局会同有关部门发布《上海市第六次国民体质监测公报》。

5．2026年6月—12月，市监测中心组织编写《上海市第六次国民体质监测报告》。

九、工作要求
各级体育行政部门要与有关部门协调配合，共同组织和开展好本次国民体质监测工作：

（一）高度重视国民体质监测工作，加强领导，认真制定工作方案，周密组织实施，按时保质保量完成监测任务。

（二）加强宣传，扩大监测工作影响，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

（三）积极筹措经费，为监测工作提供保障。

（四）为各级体质监测中心（点）开展工作创造条件，使其充分发挥基层健康服务功能。

（五）加强监控，规范操作，确保数据质量。

（六）在体质测定的基础上，积极为监测对象提供科学健身指导服务。
（七）认真制定预案，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严防意外伤害事故的发生。

附件1

体质监测队岗位分工和最低人数配置

	序号
	幼儿
	成年人
	老年人
	人员数

	1
	队长
	1

	2
	中心工作站
	1

	3
	电子问卷调查
	电子问卷调查
	3

	4
	安静脉搏

（医务人员）
	安静脉搏，血压，健康预检

（医务人员）
	1

	5
	身高，坐高
	身高，体重，肺活量
	女1

	6
	体重，胸围
	腰围，臀围
	男1女1

	7
	体脂率
	体脂率
	男1女1

	8
	15米绕障碍跑
	功率车二级负荷试验
	2分钟原地高抬腿
	3

	9
	握力
	握力，闭眼单脚站立
	1

	10
	立定跳远

走平衡木
	俯卧撑（男）/跪卧撑（女），1分钟仰卧起坐 
	30秒坐站
	2

	11
	坐位体前屈
	坐位体前屈，纵跳 
	坐位体前屈
	1

	12
	双脚连续跳
	背力，选择反应时 
	选择反应时 
	1

	13
	数据检验人员
	1

	14
	结果解读、健身指导
	2

	合  计
	22人


注：采用集中测试的区，测试人员按测试器材数量同比例增加。

附件2

各区样本量分布及上报国家数量表

	各区
	幼儿
	成年人
	老年人
	合计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非体力
	体力
	
	
	
	

	浦东新区
	800（272）
	—
	1200

（544）
	1200（544）
	—
	1600（272）
	—
	4800（1632）

	杨浦区
	400（272）
	—
	800

（544）
	800
（544）
	—
	800
（272）
	—
	2800（1632）

	徐汇区
	400（272）
	—
	800

（544）
	800
（544）
	—
	800
（272）
	—
	2800（1632）

	嘉定区
	—
	400
（272）
	400
	400
	800
（544）
	—
	800
（272）
	2800（1088）

	松江区
	—
	400
（272）
	400
	400
	800
（544）
	—
	800
（272）
	2800（1088）

	奉贤区
	—
	400
（272）
	400
	400
	800
（544）
	—
	800
（272）
	2800（1088）

	普陀区
	400
	—
	800
	800
	—
	800
	—
	2800

	静安区
	400
	—
	800
	800
	—
	800
	—
	2800

	闵行区
	400
	—
	800
	800
	—
	800
	—
	2800

	黄浦区
	400
	—
	800
	800
	—
	800
	—
	2800

	虹口区
	400
	—
	800
	800
	—
	800
	—
	2800

	长宁区
	400
	—
	800
	800
	—
	800
	—
	2800

	宝山区
	400
	—
	800
	800
	—
	800
	—
	2800

	金山区
	400
	—
	400
	400
	800
	800
	—
	2800

	青浦区
	400
	—
	400
	400
	800
	800
	—
	2800

	崇明区
	—
	400
	400
	400
	800
	—
	800
	2800

	分类计
	5200（816）
	1600

（816）
	10800（1632）
	10800（1632）
	4800（1632）
	10400（816）
	3200（816）
	46800（8160）

	合  计
	6800
（1632）
	26400
（4896）
	13600
（1632）
	


注： 1．表中幼儿、老年人每类人群每个年龄组男女各50人（浦东100人）。杨浦、徐汇、普陀、静安、黄浦、虹口、长宁、宝山、闵行成年人每类人群每个年龄组男女各50人（浦东75人）。嘉定、松江、奉贤、青浦、金山、崇明成年农村人群每个年龄组男女各50人，城镇体力劳动者和城镇非体力劳动者每类人群每个年龄组男女各25人。

2．表中括号内加粗数字为“国家片”区上报国家的样本量，每类人群每个年龄组男女各3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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